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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：  

为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《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

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49 号）。为进一步做

好政策落实工作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领导、周密部署，将财税〔2017〕49 号文件中登

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、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、零就业家庭以

及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等

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政策落实到位。 

二、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

决定》精神，吸纳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的企业，按财税

〔2017〕49 号文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，助力打好脱贫攻坚战。 

三、各级财政、税务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健全信息

共享机制，优化办税流程；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，使企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53


